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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6-02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 年 5月 9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有效表决人数 9

人。公司董事长余德辉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敖宏先生代为出席

会议并按其已表示的意愿进行投票。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公司总裁敖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解聘刘祥民先生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的议案 

会议批准解聘刘祥民先生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对刘祥民先生的解聘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卢东亮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会议批准聘任卢东亮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卢东亮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

条件；对卢东亮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余德辉先生、敖宏先生、刘才明先生、卢东亮先生、蒋英刚先生、

王军先生、陈丽洁女士、胡式海先生和李大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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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履行选举程序。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2016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目标薪酬的议案 

会议同意 2016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监事 2016年度薪酬标准符合公司所处行业

及规模的薪酬水平，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批准了关于制订 2016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目标薪酬的议案 

会议批准 201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6 年度薪酬标准符合公司所处行

业及规模的薪酬水平，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接续购买 2016-2017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接续购买为期一年（2016年 5月 18日至 2017年 5月 17日）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保险金额 2,500 万美元，总保费 29.8 万美元。 

会议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全权处理与上述购买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同意继续聘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境内外审计服务，其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主要负责公司国内及美国业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负责公司香港业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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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聘期至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会议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根据工作情况具体确定上述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酬金。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在担

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国内及国际审计准则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建设广西轻合金材料项目及向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批准公司投资建设广西轻合金材料项目及向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建设广西轻合金

材料项目及向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会议批准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组织实施上述项目建设

及向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相关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的融资按 60%的股权比例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具体情况请参见本

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公告》。 

会议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

在上述融资担保额度和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

他人士负责组织实施与上述融资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为中铝遵义矿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铝遵义矿业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3 个月。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

布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中铝遵义矿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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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批准在上述融资担保额度和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

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组织实施与上述融资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

相关文件。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备查文件：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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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余德辉先生，56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余先生毕业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教授。余先生在能源、有色、

经济、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先后担任法国斯佩克环保工程股份公司技术副总

经理、总经理，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

副司长、司长并挂职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包头市委常委、副市长，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余先生目前担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董事、党

组副书记。 

敖宏先生，54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敖先生毕业于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敖先生拥有30多年的有色金属行业企业工作

经验，曾先后担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院长并兼任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国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国晶微电子控股公司董事长，中

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并先后兼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

国稀有稀土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才明先生，53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刘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

业，经济学博士、高级会计师，在财会行业拥有逾30年的工作经验。刘先生具有丰

富的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经验，曾先后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对外工程公司财务处副处

长、处长，中国有色金属建设集团副总经理，中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并曾挂职担任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云南省国资委主任，云南省省长助理

兼省国资委主任，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总裁，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执行董事。刘先生自2013

年3月8日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于2014年3月18日辞任，后又于2015年2月26日

复任。刘先生目前担任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卢东亮先生，42岁，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卢先生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

经济学学士，会计师。卢先生拥有20多年的财务管理及有色金属行业企业工作经验，

先后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审计部干部、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处

负责人、中国铝业公司财务部会计处、资金处主管，本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处副经

理、经理，综合管理处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铝业甘肃铝电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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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总裁助理兼本公司兰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国铝业甘肃铝电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蒋英刚先生，52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蒋先生1983年毕业于中南工业

大学有色冶金专业，有色冶金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蒋先生长期在生产企

业从事生产运营和企业管理工作，专业经验丰富，曾先后担任青海铝厂企管处副处

长、处长，青海铝厂电解铝厂厂长，青海铝业有限公司副经理、经理及本公司青海

分公司总经理。 

王军先生，50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王先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

业专业，工程师。王先生在财务、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曾先后担任北京巴布

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师，中国燕兴总公司房地产开发部副经理，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副经理、实体管理部高级经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公司托管清算部高级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管理部总经理。王先生目前担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陈丽洁女士，61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专业，法学博士。陈女士在法律事务方面具有逾30年的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国务

院法制局工交商事司处长、副司长，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国务院国资委

政策法规局正局级巡视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 

胡式海先生，61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胡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热能

工程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电力行业具有逾40年的工作经验。胡先生具有丰

富的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经验，曾先后担任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发电厂主管、主任、

副厂长，上海外高桥第二电厂筹建处副主任，华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安生部主任、总工程师。 

李大壮先生，56 岁，银紫荆星章、法国国家功绩荣誉勋章、太平绅士。李先生现任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先生是新大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概念（咨

询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主席。李先生自 1993 年以来曾被选为第 8届、9届、10届

和 1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于 2007年至 2013 年担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财务汇报检讨委员团召集人兼成员。李先生目前还是约旦哈希姆王国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名誉领事，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策

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香港总商会理事。李先生目前还担

任香港上市公司兴利集团有限公司(Herald Holdings Limited)独立非执行董事。 


